
“该案争议焦点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绕

道接送孩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是否属于工

伤认定范围。”该案承办法官表示，《工伤保

险条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从事属于日

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

合理路线内的，可认定为“上下班途中”。

法官表示，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行

政机关作出的通勤事故类工伤认定进行合

法性审查时，通常会围绕合理事由、合理时

间、合理路线三个要素进行综合判断。

对于合理事由，职工上下班途中接送未

成年子女上下学，是履行家庭责任的必要行

为。此类因家庭生活需要而对通勤路线作

出的调整，属于日常通勤的合理延伸，不宜

简单视为与工作无关的私人事务。因此，在

判断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时，接送子女上

下学等日常生活必需事项，可以作为认定合

理事由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合理事由成立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

审查绕道行为是否在合理时间与合理路线

范围内。行政机关在认定时，应结合职工出

行目的、通勤习惯、路线偏离程度、时间延长

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职工在上下班

过程中，为接送子女而选择的路线若未严重

偏离其主要通勤方向，未明显增加通勤时

间，且与其日常通勤模式相符，则可能被认

定为合理路线。反之，若出行目的不是上下

班、绕道距离过远、时间过长，或事由不属于

日常生活必需，则可能影响相关认定。

法官表示，工伤保险制度旨在保障职工

因工受伤后的合法权益，对“上下班途中”的

合理界定体现了立法对劳动者的人文关

怀。用人单位应依法履行工伤保险参保义

务，建立健全职工通勤信息备案机制，提升

用工管理规范性。职工如因生活需要而调

整通勤路线，应主动向单位说明情况，并注

意保存能够反映通勤习惯的相关证据，以便

在发生事故时配合行政机关查清事实，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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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被宣告死亡
办离婚时才得知真相

2025年 7月的一天，小翠 （化名）

攥着身份证，满心想着办理离婚手续，结

束那段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可工作人员

的一句话，让她瞬间从头凉到脚：“你已

经被法院宣告死亡了，办不了离婚手续。”

小翠活了半辈子，首次得知自己竟被

“宣告死亡”。而这桩离奇事件的背后，是

一场跨越5年的“生死错位”。

事情要追溯到2012年11月。当时，

小翠因无法忍受丈夫大军（化名）长期的

谩骂与家暴，在一次遭受严重殴打后被迫

离家出走，自此与家人彻底断绝联系，

“人间蒸发”。

2013年5月，大军向派出所报案称

妻子走失，经多方寻找始终无果。2019

年6月，因小翠长期失联，大军向厦门市

翔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

法院受理后，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

核查。大军提交的亲属证言、社区证明、

报警回执等材料，足以证实小翠已下落不

明满4年，且经多方寻找仍无音讯。在穷

尽各项法定流程后，结合核查事实，法院

于2020年7月作出判决，宣告小翠死亡。

法官核查事实
撤销死亡宣告

现实中的小翠，对这份关乎自身“生

死”的判决一无所知。十几年间，家暴带

来的伤痛逐渐平复，小翠下定决心结束这

段婚姻，却因“被死亡”的身份陷入困

境。

震惊之余，小翠第一时间向翔安法院

递交申请，请求撤销死亡宣告。“我这不

是还好好地在这儿嘛，我请求撤销宣告死

亡判决。”

小翠说：“这十几年我独自一人在外

漂泊，因对大军怀有深切的恐惧，从未与

家人联系，不知道自己被宣告死亡的事，

直到准备离婚时才知道真相。”

案件再次进入法官视野，面对这起

“死而复生”的特殊案件，承办法官秉持

严谨审慎原则展开审理。一方面，法官

仔细核对小翠提交的身份证明、近5年

外地居住记录、工作佐证等材料；另一

方面，依法传唤原申请人大军到庭，确

认双方多年无联系、小翠确系突然现身

的事实。

结合双方陈述及核实证据，法官认定

小翠重新出现的事实清晰，其申请完全符

合民法典第五十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

十三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原宣告死亡判

决。

达成调解协议
化解30年婚姻羁绊

撤销死亡宣告后，小翠随即提起离婚

诉讼，希望彻底结束这段30年的婚姻羁

绊。

鉴于双方感情早已名存实亡，且均同

意离婚，在法官主持下，小翠与大军达成

调解协议：双方自愿离婚，婚姻存续期间

各自名下财产、债权归各自所有，债务由

各自负担。

至此，一场持续5年的“被死亡”乌

龙，经法官严谨核查、柔性调解，画上句

号。

上班途中绕道送娃遇事故，算不算工伤？
法院：属于日常通勤合理延伸，支持工伤认定

被宣告死亡5年，她“复活”后起诉离婚
《海峡导报》陈捷 曾艺轩 翔法

女子因不堪家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被丈夫申请宣告死亡。数年后，女子现身，福建当地法院依法撤销死亡宣告，
并主持调解双方离婚。

近日，这场跨越5年的“生死乌龙”得以解决。

《常州日报》庄园

在上下班途中绕路接送孩子，是很多家长的日常安排。如果在接送过程中

发生意外，受伤的家长能否被认定为工伤？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件。

事发当天早上 6 时许，陈某

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孩

子上学。孩子就读的学校位于陈

某家东南方向 5公里处，其单位

则在陈家东北方向4.5公里处，学

校与单位之间由一条南北向的主

干道连接。每天，陈某都会先送

孩子上学，再从学校前往单位，

全程用时约35分钟。

当天，陈某刚骑到学校门口，

就遭遇路边一辆小汽车突然开门致

其受伤的事故。交警认定，小汽车

司机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后，陈

某被诊断为创伤性脾破裂、左手第

四掌骨骨折等。此后，陈某向当地

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当地人社部门经调查后认为，

陈某在送孩子上学的途中发生交通

事故，该路线不属于其正常上班路

线，故认定其不在上班途中，不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最

终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陈某不服该决定，依法向法院

提起诉讼。

绕道送学遇事故，工伤认定起争议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所在单

位规定的上班时间为7时30分，其

日常通勤工具为电动自行车，上下

班途中需接送小孩，单位部分领导

与同事知晓这一情况。

法院认为，“上下班途中”原

则上是指职工为了上下班而往返

于住处和工作单位之间的合理路

线，根据日常生活实际情况，职

工上下班的路线并非固定、一成

不变、唯一的，而是存在多种选

择。原告发生事故的时间处于上

班的合理时间范围内，送孩子上

学的路线虽然相较直接从家出发

到单位的通勤路程有所增加，但

未严重偏离以上班为目的的合理

时间和合理路线，且与其通常上

班路线相符。

最终，法院撤销了人社局作出

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

人社局对该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

处理。

合理路线未偏离，工伤认定获支持合理路线未偏离，工伤认定获支持

三个要素综合判断，合理事由优先考量

AIAI生图生图

AIAI生图生图


